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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111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定期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1年 4月 14日(星期四)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府 11樓 1101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陳副召集人增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楊政修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報告案 1: 性別平等政策方針「111年 1-4月辦理成果」及確認「111年

工作規劃內容」(略)     

（一） 規劃科: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有 1 項，為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基金委員會」。 

（二） 噪管科:本委員組成由市長(召集人)、環保局長(副召集人)、府內局處

代表(4人)、防制區內各公所代表(5人)、議會推薦公正人士(2人)、

防制區內里長(5 人)、專家學者及適當人員(7 人)組成，本次恰逢觀

音區公所人員異動，原區公所代表由女性代表變更為男性代表，故男

女比例低於 1/3，後續將建議各單位於推選代表時加以考量推派女性

成員作為代表。 

（三） 林委員承宇:有關性別比例未符合的部分，除了呈現本體上的組織比

例外，亦應呈現努力的過程。 

（四） 嚴委員祥鸞:誠如前次會議紀錄之劉參議所論述:「有些局處因業務屬

性及結構性問題，導致性別比例未達規定之情形，除了量化數據之呈

現，可加上改善成果」;可考慮工程科目專業人員之母數比例以符合性

別平等。 

（五） 主席裁示:針對委員人數比例問題，依委員建議應於後續簽辦將性平

比例規定納入，以落實符合度。 

二、 報告案 2: 110年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執行成果 (略) 

（一） 林委員承宇:有關性別比例未符合的部分，除了呈現本體上(母數)的

組織比例外，亦應呈現努力的過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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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嚴委員祥鸞:各項性別培力應多鼓勵女性參加，例如:女性主管人員參

加數位課程受訓人數需再加強，以符合性平規定。 

（三） 主席裁示:針對女性主管人員參加數位課程受訓問題，依委員建議應

多鼓勵女性主管人員參加，以落實符合性別比例。 

三、 報告案 3: 性別預算 (略) 

（一） 嚴委員祥鸞:性別預算應包含性別影響評估計畫案之相關預算，請參

考主計處之範例填寫。 

（二） 劉參議怡伶:工程類也可以列入性別預算裡面，應依主計處之編列情

形標準作業填寫。 

（三） 主席裁示:各單位應依主計處之「性別預算編列原則及注意事項」填

寫，重新檢視相關性別預算包含軟、硬體之各項措施，確認列入之完

整性。 

四、 報告案 4: CEDAW教材案例及對民眾推展性別平等宣導(略) 

(一) 林委員承宇:性平教材 CEDAW 案例宣導媒材之海報以”女力崛起”為

標題，應該是 CEDAW 條文 1~16 條精神涵蓋之，尤以第 3 條、第 4 條

第 2項、第 11條第 1項及第 5條為本局之著重要點。 

(二) 嚴委員祥鸞:焦點在於清潔隊員招考標準差異化，招考之標準對於體

能測驗後續皆有調整，可以呈現改善之成果，及再酌修 CEDAW條文之

呈現。 

(三) 主席裁示: 請依委員建議進行調整更新，在 CEDAW條文部份，爾後審

視相關計畫內容酌修相關 CEDAW條文。 

五、 報告案 5: 檢視本局所屬公廁涉及標誌部分」(略) 

（一） 規劃科:本局所管轄辦公區域、各類場館、文化設施等之廁所標誌皆

無違反性別平等意涵，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22~27頁。 

（二） 林委員承宇:本機關並無此問題，不過此議題需要各機關審慎注意。 

（三） 劉參議怡伶:此議題於去年性平大會上有熱烈的討論，廁所標示需要

請市府各機關再次檢視，不可再發生類似違反性別平等意涵情形。 

（四） 主席裁示:請依委員建議進行公廁涉及標誌之檢視，包含圖像、形狀、

顏色等之意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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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報告案 6: 本局需執行之相關計畫案(略) 

（一） 「111 年具體行動措施及結合企業、民間組織(人民團體、基金會、

機構等)或鄰里社區，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、計畫、方案、措

施計畫案」為水保科之「111年水環境保育及巡護管制計畫」。  

（二） 「重大施政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」為空保科之「桃園市機車污染管

制計畫」。 

（三） 「非重大施政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」為海岸管理工程處之「濱海地

區預鑄式廁所計畫」。 

（四） 林委員承宇:重大施政及非重大施政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，可考量更

合適的計畫作性別影響評估，例如第 29 頁之第 3、8 序號之計畫案

可能更合適，但目前勾選的計畫案進行性別影響評估還是合適的。 

（五） 性別統計指標:每年應提報新增項數需 2項指標(含)以上，及前次會

議紀錄經委員提議及主席裁示需再新增 2 項性別統計指標，共新增

4項性別統計指標，詳列如下: 

1. 廢管科: 設施回饋入場民眾性別比例-(按性別別分) 

2. 噪管科: 桃園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補助申請男女比例統計-(按性

別別分) 

3. 海岸管理工程處:海岸巡護隊志工性別比例-(按性別別分) 

4. 低碳暨環境教育中心:新屋環境教育園區入園民眾人次-(按教育

程度別分) 

（六） 嚴委員祥鸞:建議依據前次會議紀錄，對第 2項及第 3項之性別統計

可以加上年齡別之複分類，有助於性平業務推展。 

（七） 規劃科:以上之性別統計指標及前 3項計畫案，會後將提供相關表格，

請提案單位於 111 年 7 月前提報，再請專家學者協助程序參與後，

提報性平辦公室及研考會備案。 

（八） 主席裁示:請提案單位依據計畫期程提供相關計畫案書件，及依委員

建議配合進行調整更新。 

柒、 散會：上午11時10分。 


